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生态控制

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政发〔2019〕7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现将《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4 月 20 日 

 

北京市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以下

简称《总体规划》)，优化城乡空间布局，严守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

发边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划定生态控制线

和城市开发边界，将市域空间划分为生态控制区、集中建设区和限

制建设区，实现两线三区的全域空间管制。 



  (一)生态控制区是指生态控制线以内，以严格的生态保护为目

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资源保护利用的地区，是强化生态保

育和生态建设、严控开发建设的区域。 

  (二)集中建设区是指城市开发边界以内，一定规划期限内城市

集中连片开发建设的地区，是引导城市各类建设项目集中布局的地

区。 

  (三)限制建设区是指生态控制区和集中建设区以外的区域，是

进行生态保护建设、控制开发强度、促进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减量的

综合治理区域。 

  第三条 《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应

作为各类规划编制及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并纳入城市

体检评估进行考核。 

第二章 生态控制区管控要求 

  第四条 生态控制区以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范围为基础，包含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山地、森林、河流、湖泊等

现状生态用地和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

公园等法定保护空间，以及对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作用的部分大

型公园和结构性绿地。 



  第五条 遵循生态空间面积不减少、功能不降低的原则，促进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实现环境质量根本改善。严格管控建设

行为，针对不同生态要素和生态空间，分级分类制定建设活动管控

要求。对于生态控制区内包含的部分山区村庄，应以生态保护优先

为前提，制定村庄建设分类引导方案。 

  第六条 生态保护红线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最

严格的管控，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禁止城镇化和工业化

活动，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的各类开发活动。另外，在不违背法

律、法规和规章，不影响生态环境和功能的前提下，允许现状村庄

原住民按照批准的规划进行正常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修缮和改造。 

  第七条 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永久基本农田和饮用水源保护

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法定保护空间，严格管

控影响生态功能的各类开发活动；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八条 生态控制区除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所列以外的其他

区域，应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不受破坏；要对现状村庄和建设进行梳

理，加强规划引导和管控，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一)对于现状村庄，应逐步引导影响生态保护或存在安全隐患

的搬迁；对于保留村庄应编制村庄规划，制定生态保护策略，严格

控制建设规模，加强环境整治，改善人居环境。 



  (二)对于现状建设，应进行评估后制定分类处置方案。对违法

建设，应严厉打击，按照规定予以拆除。对合法合规的建设，经评

估对生态环境无影响的，可按照规划予以保留，但不得随意改变用

途或进行改扩建；经评估对生态保护存在不利影响的，应引导相关

权利人通过生态化改造、调整转型、异地置换等方式进行整改，无

法实现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应制定计划限期拆除腾退。 

  (三)除经依法批准的下列建设行为外，严格禁止新的开发建设

活动。 

  1.对区域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

施、水利工程配套设施； 

  2.不影响生态环境和功能前提下，村庄原住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设施建设、修缮和改造； 

  3.符合区域功能定位的旅游服务设施； 

  4.必要的公园配套设施、生态环境修复工程； 

  5.其他必要的特殊设施和公益性设施，如森林防火、应急救

援、科研科普、军事与安全保密设施等。 

  以上建设项目在选址、设计、建设、运营中应优先考虑生态保

护，加强前期论证研究和设计方案审查，严格控制建筑规模与开发

强度，并完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配套工程。 



  第九条 生态控制区内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的产业，严格执行

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严控新占用非建设用地。 

  第十条 加强生态控制区各类生态资源要素的整体保护和监

管，开展整体生态保育和生态修复。 

  (一)加强植树造林、森林抚育和低效林改造，提高林分质量，

构建乔灌草立体配置、系统稳定、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生态系

统，加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二)加大对废弃矿山、采空区和泥石流多发区的生态修复、生

态保育工作力度，改造宜林荒山荒地，提高林木总量； 

  (三)强化小流域综合治理，切实控制水土流失； 

  (四)加强污染治理，保护和修复水生态系统，推进受污染耕地

修复工作。 

第三章 集中建设区管控要求 

  第十一条 集中建设区包含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新城、镇

中心区以及部分城市功能组团等规划集中连片建设的地区。 

  第十二条 新增城市建设项目原则上应在集中建设区内进行布

局和建设，要严格控制集中建设区以外的各项城镇建设活动。集中



建设区内应有序推进城市化，优化建设用地功能结构，提高建设品

质；鼓励存量更新改造，实现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 

  第十三条 加强对集中建设区内非建设空间的保护和管理。绿

地、水域等按照《北京市绿化条例》《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

等相关法规、规章进行管理。优化生态空间结构，推动城市生态修

复，促进生态功能与城市功能相融合。生态敏感区、灾害隐患点或

其他禁止建设的区域，应按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确定的保护范围或

避让距离，严格管控建设活动。 

第四章 限制建设区管控要求 

  第十四条 限制建设区包含部分平原地区村庄、分散性城镇建

设用地、特交水用地、农用地等。 

  第十五条 严格控制限制建设区内的开发建设活动，严格按照

依法审批的乡镇域规划和村庄规划实施建设，有序推动农村城市

化、城乡结合部改造、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城乡建设用地减量腾退

还绿，加强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实现开发强度和建筑规模双降、

绿色空间比例提升。 

  第十六条 对限制建设区内的现状建设，在进行评估后制定分

类处置方案。对违法建设，应严厉打击，按照规定予以拆除。对合

法合规的现状建设，可按照规划予以保留，但不得随意改变用途或

进行改扩建。引导现状分散、低效的建设用地实施腾退减量，特别



是优先推动位于规划绿地和生态廊道上现状低效建设用地、集体产

业用地腾退，鼓励向集中建设区内布局。促进现有宅基地按照集约

用地要求进行存量改造。 

  第十七条 除经依法批准的下列建设行为外，严格禁止新的开

发建设活动。 

  1.对区域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

施、水利工程配套设施； 

  2.村庄原住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修缮和改造； 

  3.符合区域功能定位的旅游服务设施； 

  4.必要的公园配套设施，生态环境修复工程； 

  5.其他必要的特殊设施和公益性设施，如森林防火、应急救

援、军事与安全保密设施等； 

  6.经批准的国家级或市级重大建设项目。 

  第十八条 加快实施植树造林、农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腾退

还绿等，重点提高生态斑块和生态廊道的连续性、完整性，提高平

原地区森林覆盖率。在第一道和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内，鼓励城市

公园、郊野公园、湿地公园等建设，充分发挥绿色空间的生态和休

闲服务功能。 



第五章 调整与维护 

  第十九条 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一经划定，在规划周期

内原则上不得进行调整。因国家级重大项目建设、上位规划调整、

重大自然灾害等原因确需对生态控制线或城市开发边界进行局部微

调的，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区政府组织开展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调整评估工

作，按照生态优先、占补平衡、布局优化的原则，编制调整方案，

同时对调整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论证和说明。生态控制线和城

市开发边界调整原则上不得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和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法

定保护空间。 

  (二)区政府应组织对调整方案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30

日。 

  (三)区政府向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报送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

边界调整的申请，并将调整方案、评估报告和公示情况作为附件一

并报送。 

  (四)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会同市相关部门，对调整方案进行联

合审查；必要时，应组织专家对调整方案进行研究论证。 



  (五)区政府根据部门联合审查意见和专家论证意见修改完善调

整方案，再次报送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并说明意见采纳情况。 

  (六)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审查后，报市政府批准执行。 

  第二十条 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可结合城市体检评估，

根据建设实施情况，由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组织

进行动态维护。 

  (一)结合五年期评估，对于按照规划实施的城市集中连片建设

地区，增补到集中建设区。 

  (二)结合年度城市体检和五年期评估，及时对生态资源进行更

新，并动态增补到生态控制区。已实施的林地、绿地等经市园林绿

化部门核查验收、达到一定规模和质量要求后，动态增补到生态控

制区；新批准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一级保护区)、饮用水源

保护区(一级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动态增补到生态控制区。 

第六章 管理和责任 

  第二十一条 各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作为责任主体，负

责本地区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的管理、实施和监督检查；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组织实施生态保护、村庄管理、现状建

设评估清理、城乡结合部治理、违法建设拆除等工作。 



  第二十二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发展改革、水务、生态环境、

园林绿化、农业农村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共同做好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的管理、实施和监督工

作。 

  (一)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会同市生态环境、园林绿化、水务等

部门，负责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和维护工作。 

  (二)市规划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园林绿化、水务

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基本农田、林地、绿地、河湖水体等生态

资源的普查、保护、建设、监督与管理等工作。 

  第二十三条 完善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控综合保障机

制。 

  (一)建立生态资源全要素统筹管理机制。重点引导山水林田湖

草等各类生态要素统一普查、统一落图、统一管控，建立相互衔接

的管理制度，实现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二)完善生态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综合考虑各区功能定位、

生态控制区面积比例、生态建设任务、地方财力等因素，建立生态

控制区综合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治理资金保

障，创新建设用地指标合理转移和利益共享机制。 



  (三)建立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动态监测机制。加强遥感

卫星监测和土地巡查，建立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地理信息平

台，实现数据共享和信息化动态管理。 

  (四)建立实施评估和公众监督机制。各区政府应结合城市体检

评估工作，定期对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管理实施情况进行评

估，相关评估结论纳入城市体检评估报告。 

  (五)健全督查考核及责任追究机制。将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

边界管理实施情况作为落实《总体规划》的重点内容纳入政府绩效

考核，强化各级政府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建设用地管控的主体责

任。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

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发生以下影响城市规划行为并造成严

重后果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一)在生态控制区和限制建设区范围内，尤其是在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及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等法定保护空间进行违法建设的。 

  (二)造成山体、水体、林地、农田、绿地等生态要素破坏的。 

  (三)擅自调整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擅自批准建设的。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